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所友回娘家暨所友會成立大會
邀請函
海生所已經18歲了！各位所友，是不是思念著黃金年華的當年，校園一草一木、研究室勤奮實驗，或所上老師諄諄教誨…？98年為海洋大學建校56週年，海生所特地選在此一節日，邀請各位所友回娘家，看看睽違的海大校園，也一同回憶分享海生所今昔之點點滴滴。
同時，海生所的教師們為聯繫所友情誼、促進互助合作，並協助母所教學及研究之發展，特別籌劃成立「所友會」，並於校慶當日舉辦所友會成立大會。

回首海生所18年來的茁壯成長，以及畢業所友在各行各業上的成就，深信身為海生人的您我，都同感榮耀。就在所友回娘家暨所友會成立大會這樣的大日子裡，誠摯地歡迎所友攜眷參加，您的蒞臨及參與將使本活動更加圓滿與順利。
海生所所友會籌備委員會全體委員

陳義雄教授（所長兼召集人）、
程一駿教授、黃將修教授、劉秀美教授、
陳天任教授、張正教授、林綉美教授、
陳歷歷助理教授、彭家禮助理教授 敬邀

-----------------------------------------------------------------------------------------
時間：98年10月17日(六)

地點：本校綜合二館506室
活動內容：
	時 間
	活動項目
	主持人

	~11:45
	校園巡禮、自由參加校慶活動
	

	11:45-12:00
	所友報到
	

	12:00-13:00
	聯誼餐會、相見歡
	陳義雄所長

	13:00-13:10
	所務現況及未來發展簡介
	陳義雄所長

	13:10-13:20
	推選所友會會長（或所友代表）
	陳義雄所長

	13:30-13:50
	訂定所友會章程、成立所友會、推選所友會委員會委員（或會長）
	會長（或所友代表）

	13:50-14:10
	會員大會
	會長

	14:10~
	所友會委員會會議
	會長

	
	校園巡禮、自由參加校慶活動、賦歸
	


​注意事項:

1.請於98年10月7日前完成報名，以方便統計人數。
2.連絡電話:02-24622192轉5301，傳真:02-24633152，電郵:imb@ntou.edu.tw。
回     函
「海洋生物研究所校友回娘家暨所友會成立大會」
請於98年10月7日前傳真(02-24633152)、郵寄(20224基隆市北寧路2號「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收」)，或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imb@ntou.edu.tw。(聯絡電話02-24622192#5301)。
□ 本人願意參加「校友回娘家暨所友會成立大會」，攜眷     人。
□ 本人因事無法參加「校友回娘家暨所友會成立大會」。
-----------------------------------------------------------------------------------------  
資料更新（敬請詳填）

姓名：　　　　　　　　　　　　　
現任職稱：                公司：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H)           (O)          (Mobile)　　　　　　　
E-MAIL 信箱：　　　　　　　　　　　　　　　　　　　　　　
網址：　　　　　　　　　　　　　　　　　　　　　　　　　　
入學年度／畢業年度：　　　年／　　　年　（請填國曆）
留言：　　　　　　　　　　　　　　　　　　　　　　　　　　
　　　　　　　　　　　　　　　　　　　　　　　　　　
※本邀請函另放置本所首頁（網址:http://www.imb.ntou.edu.tw/）
請轉知您的同學及學長姐弟妹所友們一起報名參加。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友會章程（草案）
【本草案為籌備會擬訂，提供會員大會討論參考】
第1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友會(以下簡稱本會)以聯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歷屆畢業所友和教職員之情誼，促進互助合作，協助所友及母所之發展為宗旨。 

第2條 凡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畢業、肄業，曾於或現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教、服務者為本會會員。 

第3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 

第4條 本會之任務為： 

1. 促進會員相互交流、聯誼與合作。 

2. 每年定期召開會員大會，協辦各屆畢業所友聚會。 

3. 蒐集並及時更新所友資料及各項動態。 

4. 推薦傑出所友，推薦榮譽學位及相關獎項之所友候選人。 

5. 協助學弟妹瞭解社會脈動，提供升學、就業相關資訊和機會。 

6. 協助母所推展所務。

第5條 本會設委員5至7人，由會員選舉產生之，任期2年，連選得連任。委員組成委員會，綜理會務。委員會設會長一人，由委員互選之，負責會務之推動，對外代表本會。 

第6條 本會設總幹事一人及幹事若干人，由會長遴聘之，協助會務之推動。 

第7條 本會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